
1  

檔案編號 :  C&SD/1/13C  

 
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 

《普查及統計條例》（第 316 章）  

 

《普查及統計（ 2026 年人口普查）令》  
 
 

引言  

 在 二 零 二 五 年 二 月 十 一 日 的 行 政 會 議 上 ， 行 政 會 議   
建 議 ， 行 政 長 官 指 令 ， 應 根 據 《 普 查 及 統 計 條 例 》      
（第 316 章）（《條例》）第 9 條，制定附件 A 所載的《普查及

統計（ 2026 年人口普查）令》（命令），以指示政府統計處處

長在二零二六年為香港進行人口普查。  

理據  

2. 自一九六一年開始，政府統計處（統計處）每十年進

行一次人口普查，並在兩次人口普查之間進行一次中期人口

統計。人口普查及中期人口統計旨在搜集香港的人口及社會

經濟特徵的最新基準資料。這些統計數字對政府在規劃和制

訂政策，以及私營機構和學術界在商業及研究方面，均十分

重要。  

3. 統計處將於二零二六年進行下一次人口普查。作為推

動人口普查及中期人口統計現代化的重要一步，以及長遠降

低運作風險和成本，統計處將會由二零二六年人口普查起推

行下列的重整措施：  
 

(a) 只會每五年採用「長問卷」進行一次抽樣點算，取代

每十年進行一次人口普查以及在兩次人口普查之間進

行一次中期人口統計；  
  

   A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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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把資料搜集期由一個半月延長至一年；以及  

 
(c) 更廣泛地運用政府行政數據以補充調查數據。  

4. 人口普查將於二零二六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

進行。全港約一成住戶將通過「長問卷」進行詳細訪問，以

搜集多項人口及社會經濟特徵資料。  

5. 統計處已考慮早前在二零二三至二零二四年進行廣泛

諮詢時所得的意見和建議，擬定二零二六年人口普查的數據

項目。這些數據項目涵蓋多方面的社會經濟特徵資料，並會

在命令的附表中指明。它們一般未有在其他數據來源中涵

蓋，並切合使用者的需要。與二零二一年人口普查相比，「需

要照顧的長者」這項數據項目將在二零二六年人口普查中擴

大至所有 15 歲或以上人士 1。此外，是次人口普查亦會識別經

各項計劃下入境香港的人才和輸入勞工，以及華裔人士的

「籍貫」，以便更了解他們的社會經濟特徵。  

6. 隨着更廣泛地使用行政數據，二零二六年人口普查數

據項目分項下的一些問題會被刪減，以減輕受訪者回應負

擔。當中包括獲得的政府補助及津貼金額、公共房屋單位租

金及樓面面積等。另一方面，由於透過其他方式搜集的數據

更為全面和精確，統計處亦會從數據項目清單中刪除有關前

赴工作和上課的交通方式的問題。  

7. 二零二六年人口普查的簡要結果將於二零二七年八月

發布。至於對政府、學術界和商界具有較大政策和研究價值

的小區和人口分組的詳細結果，將於二零二七年九月起分階

段發布。在普查期結束後的一年內，即不遲於二零二七年十

二月三十一日，所有載有個人或個別住戶資料的已完成問卷

（包括電子版本）將會被銷毁。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 這實際上涵蓋了所有人，因為已假設未成年人需要父母或監護人的長期照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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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方案  

8. 我們必須制定命令而非透過行政方法，為進行二零二

六年人口普查提供法律基礎。除此以外並無其他方案。  

命令  

9. 命令指明進行二零二六年人口普查的期間（第 3 條）、

須取得哪些人士、處所及船隻的詳情（第 3 條）、是次人口普

查 的 目 的 （ 第 4 條 ）、 哪 些 人 士 須 提 供 所 需 的 資 料       
（第 6 條），以及銷毁已填寫問卷的期限（第 7 條）。命令的

附表亦指明受訪者須提供詳情的事項。  
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10.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：  

 
刊登憲報  二零二五年二月十四日  

 提交立法會進行  

先訂立後審議  
二零二五年二月十九日  

 
命令生效日期   二零二五年四月十七日  

影響  

11. 命令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雖然制定

命令本身對生產力、環境、可持續發展和家庭沒有影響，但

二零二六年人口普查搜集所得的數據，可為制訂各範疇的政

策和規劃服務提供必要資料。命令對財政、公務員、經濟及

性別的影響載於附件 B。命令不會影響《條例》的約束力。  

  

   B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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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眾諮詢  

12. 為確保二零二六年人口普查能夠切合不同數據使用者

的需要，統計處已在二零二三至二零二四年就人口普查的數

據項目及提問方法展開廣泛的諮詢工作，涉及諮詢及法定組

織（包括統計諮詢委員會）、選定機構（包括非政府機構及工

商組織）、學術機構的相關學院／學系，及政府決策局和部

門。統計處已在二零二三年十二月四日向立法會財經事務委

員會簡介二零二六年人口普查（包括數據項目）。  

13. 被諮詢的團體就二零二六年人口普查的數據項目提出

了不同建議。就著這些建議，二零二六年人口普查將包含上

文第 5 段所述的新問題和經擴大範圍後的現有問題。有些建

議項目（如身體健康狀況、電子商務及無綫上網接駁）則已

可透過其他統計調查獲得。  

宣傳安排  

14. 我們會在二零二五年二月十四日將命令刊憲，並於同

日發出新聞稿。統計處會安排發言人回答傳媒的查詢。我們

將於二零二五年年底舉行記者招待會，公布處方即將開始進

行資料搜集工作，以及在二零二六年間推出一系列宣傳活

動。  

背景  

15. 本港曾在一九六一年、一九七一年、一九八一年、一

九九一年、二零零一年、二零一一及二零二一年每隔十年進

行人口普查，並在一九六六年、一九七六年、一九八六年、

一九九六年、二零零六年及二零一六年於兩次人口普查中間

進行中期人口統計。由二零二六年人口普查開始，統計處會

每五年進行一次用「長問卷」的抽樣調查，以取代每十年一

次的全面人口普查和其間抽樣進行的中期人口統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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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詢  

16. 如 對 命 令 有 任 何 查 詢 ， 請 與 政 府 統 計 處 助 理 處 長   
（社會統計）吳品慧女士（電話： 2582 4801）聯絡。  

 
 
 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二零二五年二月十二日  

 



附件 A 









  

 

附 件 B 

對 財 政 、 公 務 員 、 經 濟 及 性 別 的 影 響  

對 財 政 及 公 務 員 的 影 響  

 二 零 二 四 年 一 月 ，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員 會 就 二 零 二 六 年 人 口

普 查 批 准 撥 款 1.8267 億 元 的 非 經 常 開 支 ， 供 統 計 處 購 置 資 訊 科

技 設 備 和 僱 用 相 關 服 務 1。 另 外 ， 統 計 處 已 取 得 一 筆 3.7096 億 元

的 有 時 限 撥 款 ， 供 在 二 零 二 四 至 二 五 年 度 至 二 零 二 八 至 二 九 年

度 的 五 年 期 間 聘 用 額 外 人 手 及 設 立 辦 事 處 ， 以 進 行 二 零 二 六 年

人 口 普 查 。  

2. 統 計 處 已 成 立 一 支 主 要 由 統 計 、 資 訊 科 技 及 行 政 專 業 人

員 ， 以 及 外 勤 和 文 書 人 員 組 成 的 工 作 隊 伍 ， 以 承 擔 不 同 的 籌 劃

和 執 行 工 作 ， 包 括 搜 集 資 料 、 處 理 資 料 、 編 製 統 計 數 據 及 發 布

統 計 結 果 。 在 人 手 需 求 的 高 峰 期 ， 統 計 處 將 開 設 55 個 有 時 限 公

務 員 職 位 及 247 個 非 公 務 員 合 約 ／ 退 休 後 服 務 合 約 職 位 ， 其 中

訪 問 員 佔 200 個 職 位 。 所 有 獲 批 准 的 有 時 限 公 務 員 職 位 均 為 將

相 應 職 位 的 招 聘 職 級 暫 時 升 格 ， 或 以 刪 除 現 有 常 額 職 位 作 抵 銷

而 開 設 。  

對 經 濟 的 影 響  

3. 二 零 二 六 年 人 口 普 查 會 為 政 府 、 學 術 界 和 商 界 提 供 全 面

而 有 用 的 人 口 及 住 戶 資 料 ， 有 助 進 行 規 劃 、 研 究 和 制 訂 業 務 策

略 等 工 作 ， 對 香 港 整 體 有 所 裨 益 。  

對 性 別 的 影 響  

4. 二 零 二 六 年 人 口 普 查 透 過 搜 集 及 分 析 按 性 別 劃 分 的 數

據 ， 可 以 提 供 客 觀 的 數 據 以 反 映 兩 性 在 多 個 範 疇 下 的 情 況 及 需

要 ， 從 而 有 助 進 行 性 別 分 析 ， 因 此 將 帶 來 正 面 影 響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在同一會議上亦批准撥款 6,700.8 萬元，供統計處購置資訊科技設備和僱用相關服

務，以推行部門資料搜集平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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